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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項次
	標題
	說            明

	1
	類型
	委託他人代刷卡以詐術使機關交付旅費案。

	2
	案情概述
	(1) A機關○員等4人為圖便利，節省二地往返之時間，委託他人代刷卡簽到退，並請領旅費等相關費用，遭檢舉揭發。經政風室查察屬實後，策動○員等4人向法務部廉政署○○調查組自首。
(2) 案經移送○○檢察署，經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被告○員等4人涉犯刑法詐欺取財等罪嫌。因審酌渠等皆無前科，素行尚可，又犯罪情節尚屬輕微，詐領之金額不高，且事後均坦承犯行，態度良好，並將詐領之款項全數繳回，認本案以緩起訴處分為適當，另各向公庫支付2萬元及參加法治教育課程，以勵自新。

	3
	風險評估
	(1) 個人面：
本案涉案人員屬基層員工，較欠缺法律知識，並貪圖方便而便宜行事，以僥倖之心態請人代刷卡，最終致使自身誤觸法網。
(2) 制度面：
同仁因業務需要常於二地間往返，相關單位未能落實查核刷卡紀錄及影像；加上因人力問題，相關費用審核業務僅作形式審查，衍生回送距離與時間差異，致無法即時發現現場之問題。

	4
	防治措施
	(1) 加強廉政宣導：
 本案發生後，A機關即製作案例宣導發行廉政快報，向全體同仁宣導應恪遵上下班打卡規定，灌輸同仁正確法律常識，以持續提升員工素養，培育自律正己之精神。
為強化宣導效能，特錄製「公務員代刷卡詐領加班費案例宣導」短片，並將影片置於機關影音專區、公開臉書社團，供同仁及民眾觀看，提升宣導效益。
(2) 媒體揭露：
為建立同仁正確法令觀念，經由媒體報導廉政快報案例宣導內容，有助提升廉政宣導效益，建立同仁正確法令觀念。
(3) 多元宣導：
由A機關政風室邀請○○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擔任講師，辦理「公務員申領或侵占小額款項法規與案例分享」專題演講，以眾多實際案例向同仁宣導法治概念；另所屬政風室亦邀請地方檢察署檢察官、或執業律師，辦理法律相關專題演講。
張貼有關刷卡之規定於刷卡鐘旁，並公告員工周知，俾使員工確實知悉差刷卡規定。
(4) 再防貪案例宣導：
將本案改善措施辦理情形，彙整為再防貪案件報告後，簽陳機關首長，並將報告重點摘要，置於機關內部網頁─廉政專區供同仁參閱。

	5
	參考法令
	(1) 出勤注意事項第六（三）員工出勤不得代替他人或委託他人代為刷卡規定。
(2) 刑法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。
(3)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749號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9年度上訴字第219號判決意旨參照。



